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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RCA案中，上千名以女性為主、罹患各種癌症的前RCA員工，委託法律扶助基金

會（法扶）提告。被告以流行病學研究未發現顯著因果關係拒絕賠償。目前公衛專家僅能證明暴露

提高罹患乳癌的機率。在台南，遭受中石化安順廠戴奧辛污染的居民亦由法扶協助展開訴訟。與

RCA稍有不同，中石化和公部門在初期否認後，承認舊場址為污染來源。台南市政府的調查僅發現

較高的糖尿病盛行，其它如癌症與生殖系統等疾病則可能因多重暴露被低估。兩案均突顯流行病學

在保障公眾健康與污染監測雙重任務中的侷限。原告表達自己淪為「白老鼠」，以其為主體的研究

並未回饋給居民，任憑其健康持續惡化卻得不到補償與照護，他們擔心等到流行病學證明出污染與

疾病有顯著相關之前，將眼睜睜地看著更多人發病、甚至死亡。法扶因而必須跟時間賽跑，試圖突

破動物實驗與流行病學的障礙，將未定論的研究結果轉換成司法判決，除了對污染損害做事後承認

與賠償外，亦催化具預警精神的工業危害預防政策。 

關鍵字：公害職業病、RCA、有機溶劑、台鹼安順廠、戴奧辛污染 

 

Guinea pigs go to court: two cases of industrial hazards in Taiwan 

Abstract  In Northern Taiwan, the former electronics plants of RCA have brought serious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Over one thousand workers suffer from a variety of cancers.  As 
they believe that these cancers were provoked by on-the-job exposure to organic solvents and polluted tap 
water, a group of 450 of them have sued the company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Legal Aid Foundation.  In 
Southern Taiwan, the same foundation supports a group of residents of the Anshun area, where extremely high 
concentrations of dioxin have been found around a former chemical plant.  Neighbors of the plant have 
experienced particularly high levels of diabetes.  Dissatisfied with the relief payments and concerned about 
future health problems, notably a rise in cancer incidence, two hundred residents have launched a law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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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the company, the city and the state. In both cases, the numerous studies conducted have left the 
plaintiffs feeling like guinea pigs used for the purposes of science, while they receive little or no return in 
terms of medical care or other compensation.  They fear that, given the delays caused by wait-and-see politics, 
lengthy procedural battles, and the never-ending medical controversies before the court, they will have to 
witness more deaths within their group before any resolution may be found.  Their lawyers are thus racing 
against the clock in an effort to turn insufficient data and inconclusive results into positive judicial decisions.  

Keywords: industrial hazards, RCA, organic solvents, Taiwan Alkali Industry, dioxin 
 

 

近十餘年來，台灣發展出令許多已開發國家讚揚的全民健保制度。醫師、醫學研究

者和公衛專家的高教育水平，使得他們能迅速針對自然發生的疾病與傳染病找到防治

之道。然而，在面對工業病的處理時，台灣的表現卻不盡理想。不論是鋼鐵、水泥、

造紙、化工或電子產業，在台灣和鄰近的日韓兩國都造成大量污染，而且都未獲解

決。半導體業近來也成為環境運動者和學者相當關注的污染源。由於該產業對於台灣

經濟具有重大的策略性地位，不管是學者或是環保團體，到目前為止尚無法成功地將

此議題發展成令公共衛生界普遍關心和重視的議題。無論藍綠何黨執政，把環境保護

優先性置於具有短期選票優勢的經濟成長之上，似乎不被視為明智之舉。 

 

在美國，隨著工業病的興起，流行病學社群內外都針對此學門做出批判。在流行病

學圈內，Carl Shy 發表在國際期刊上一篇有趣的文章中，模擬法庭訴訟，控告流行病學

家失職，未能善盡捍衛公共衛生之責。然而，文中的虛構法庭並未做出任何判決，似

乎只是在提醒同儕注意外界的不滿情緒。作者最終並未對流行病學本身進行深刻的省

思，亦未對流行病學家的倫理責任表達任何定見（Shy, 1997）。圈外的批判則以在

1980年代提出常民流行病學（或大眾流行病學）概念的 Phil Brown （1987）最為嚴

厲，他認為公共衛生應回歸「公眾」。與古典流行病學不同的是，常民流行病學試圖

在追尋科學真相和因果關係的過程中結合常民的力量與知識。在此概念提出之後的數

年，他又指出存在另一類不但積極與常民合作，更願意挑戰學科內盲點的「批判流行

病學家」（critical epidemiologists） （Brown, 1997）。Brown最晚近的概念則針對學界

與公眾合作的程度與形式作了進一步的詮釋（Brown, 2007）。本文所引述的兩個台灣

案例，恰好突顯了傳統流行病學家和受到常民流行病學視野影響的流行病學家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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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嚴格說來，在此二案例中見解相互牴觸的兩群科學家皆為古典流行病學家，多

受過世界級的學術訓練（比如哈佛公衛學院），也在受到國際認可的一流期刊上發表

豐富的著作。不論所持的立場為何，這些流行病學家在污染與疾病因果的科學知識建

構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但科學知識轉化為法庭判決的過程卻爭議不斷。科學研究

結果如何能在法庭上為污染受害者伸張正義，是後者最引頸期盼的答案。 

 

歷史學家 David Rosner 與 Gerald Markowitz 在二篇文章（2009）中說明他們如何因

著作而捲入數起重大的法律爭訟案。企業雇用的高明律師用盡各種手段企圖貶抑他們

的學術研究價值，讓他們不得不起身捍衛。本文以台灣的兩個案例來突顯流行病學知

識同樣也在法庭中被視為關鍵而引發的類似爭議。第一個案例是前美國無線電公司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簡稱RCA）設於桃園電子廠所雇用的上千名以女性為

主的員工發現罹患各種癌症，研究者與前員工均推測這是由於廠方使用以三氯乙烯為

主的有機溶劑，和提供員工飲用受污染的地下水所致。三氯乙烯污染並非台灣所獨

有，美國麻州的沃本（Woburn）也經歷過類似的污染事件，還被改編為暢銷著作

（Harr, 1995）並拍成電影「法網邊緣」（由約翰．屈伏塔主演）。沃本污染案的受害

者是污染地居民子女罹患白血病，而台灣的案例則以工廠女工為主。為經濟弱勢者提

供法律服務的法律扶助基金會(以下簡稱法扶；由於法扶在台灣各地設有分會，故文後

將使用台北法扶或台南法扶)，代表450名原告團向RCA、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與湯姆笙（Thomson）三家相關企業提出控告。本案自2004年起在台北地方法院首度開

庭起到2007年間，一直處於程序爭論的狀態，最近的爭訟則聚焦於科學爭議。研究

RCA案例的二個公衛研究團隊主要是流行病學家，分別提出歧異的結論，目前僅能證

明工作暴露與乳癌間的因果關係。 

 

第二個案例，我們把焦點轉向南台灣，也就是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公司（以下簡

稱中石化）的前台鹼安順廠。三千多名住在工廠附近的居民，包括約二百名前員工，

經由受到汞、五氯酚和戴奧辛污染的食物鏈，多人發現罹患糖尿病和各種癌症。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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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補償標準不滿意，同時憂心後續的健康問題，包括癌症發生風險提高的情況下，

其中二百名決定在2008年向中石化和國家，包括台南市政府與中央層級的經濟部提

告，這項訴訟行動同樣也得到法扶的支持。雖然兩案的原告都有各自的組織，成立自

救會，但若缺少關鍵而積極的行動派人物，也許不會得到如此廣泛的關注。 

        

本文作者在觀察法庭剛開始的實體訴訟面臨的爭議當中，發現利益相關人的言論都

指向科學的不確定性最後只能在也許－可能、流行病學－毒理學、人體與動物，以及

各種法律判決－政策之間，做成妥協。 

 

本文所持的研究觀點，一方面應用社會人類學的途徑，特別是拉圖（Latour）的科

學理論與其他社會學家的實用理論（如Boltanski, Thévenot, 2006 ; Thévenot, Moody, 

Lafaye, 2000)，另一方面亦綜合有關公益訴訟（cause lawyering）的法律社會學研究視

角（包括Sarat and Scheingold, 1998, 2006）。在研究方法上則以田野調查中的參與觀察

法和深度訪談為主；前者包括參與本文二個案例的特別活動，例如法庭旁聽、RCA受

害者年會、台北法扶與台南法扶內部與公開會議，台南衛生局在安順媽祖宮進行的健

康檢查等，後者則是訪問污染受害者、律師、學者、社會運動者、地方政府官員等主

要行動者。在文獻方面，最主要的一手資料是向法扶借閱的訴訟資料與開會記錄。 

 

又及，本研究最早由第一作者在1998年首度前往桃園訪問RCA受害者開始，後續

分別在2002 、2004 、2005年短期訪台對此案進行追蹤調查，2007年末起則在台灣正式

展開對二污染案的長期田野觀察並參與RCA訴訟運動。由於RCA事件披露較早，累積

的各類文獻較多，因此作者在重拾研究之際，首先進行包括研究論文與媒體資訊等既

有資料進行回顧。而發生在台南的前台鹼安順廠案，受害者運動起步較晚（2002年

後），相關論述相對較少，故必須著重在受害者和相關行動人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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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CA：動物與人，「可能」與「極可能」  

 

1919年，在美國奇異公司的資金與技術支援下，RCA成立於美國紐澤西州的

Camden。史學家Jefferson Cowie將RCA的發展定位為「尋求廉價勞工的70年歷史」。

在1939年成功製造美國第一部電視機之後，選在工會組織較弱，地處偏遠的印地安那

州Bloomington設新廠，接著，擁有大量非裔勞動人口的Memphis廠也在1965年成立

（Cowie, 1999）。隨著美國本土的環境法規日趨嚴格，RCA是早期把工廠移往海外的

美國企業之一，第一站在1964年的墨西哥Ciudad Juarez落腳。RCA台灣廠在1970年分別

設於桃園和竹北，主要製造電視機。之後在宜蘭設第三廠。桃園廠規模最大，後來的

環境污染爭議與動員也是以此地為中心。挾著外商與高科技產品（全新的電視機）的

光環，RCA對於鄉下人別具吸引力，能夠輕易招募到上千名員工，其中多半是國中畢

業的年青女工。工廠就像是溫暖的大家庭，福利佳，替員工安排各種社交活動和提供

宿舍等等（蔡崇隆，2002；顧玉玲，2003；林宜平，2006；Wu, 2009）。然而台墨兩

地順服的勞動力其實是用來嚇阻美國工運的工具（Cowie, 1999）。奇異公司在1986年

併購RCA，兩年後再將旗下消費性電子產品部門轉手賣給法商湯姆笙。但在1992年，

廠址所在的土壤與地下水發現遭到污染後，湯姆笙便將台灣的工廠脫手賣給當地企

業，把生產線遷往中國和新加坡。 

 

RCA遺毒：15年的漫漫長路  

 

RCA的議題是在關廠後才被揭發，進而成為一宗具有指標意義的重大環境污染

案。 1994年6月，時任立委，並曾執掌環保署的趙少康揭發此公害污染案，經環保署調

查，發現土壤和地下水均含包括三氯乙烯在內的多種超高濃度有機溶劑（Sung, et al., 

2007），並於1998年6月宣布RCA桃園廠址為永久污染區。在此時，許多員工陸續罹患

各種癌症，同年成立RCA自救會，隨即得到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以下簡稱工傷協

會）的協助，共同向政府遊說，希望得到賠償。成立於1992年的工傷協會，由富左派

思想、極具組織動員力的顧玉玲擔任秘書長。兩個團體在勞委會的支持下，在2001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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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展開調查，發現有1395名前RCA員工罹癌（其中226人已過世），100人有各式腫

瘤。2002年5月，工傷協會和自救會代表組團赴美進行為期二周的陳情之旅，拜會美國

勞工部、國會議員、奇異的工會團體等。 

 

在媒體報導與監察院報告的雙重壓力下，行政院在1998年成立RCA跨部會專案小

組，分別針對前員工和附近居民做流行病學與風險評估研究，並藉水文調查試圖找出

污染源。負責進行的研究機構當中，包括勞委會的附屬機構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以

下簡稱勞研所），以及接受環保署和桃園縣環保局委託的台灣大學公衛學院（以下簡

稱台大公衛）。後者由台灣的職業與環境健康權威王榮德教授主持。勞研所的團隊提

出三份中文報告（戴基福等，1999，2000；林瑞雄等，2002），另在國際學術期刊發

表三篇英文報告（Chang, et al., 2003, 2005）；台大公衛團隊則交出二份中文報告（王

榮德等，1999，2000）和六篇刊登於國際期刊的文章（Wang, et al., 2002; Lee, et al, 

2002 ; Lee,  et al, 2003 ; Sung, et al, 2007, 2008, 2009）。勞研所的結案報告指出，針對暴

露的男女性員工做標準化發生比（SIR）分析，均未得出偏高具顯著差異的結果；而女

性員工的乳癌風險也未呈增加。由於勞研所的研究者持劑量效應的因果判準，認為受

雇期長短與暴露量多寡成正比，而暴露量多寡又決定工作與罹癌的因果關聯，主張不

應將短期受雇卻罹癌的員工納入研究。故於結論中表示，短期受雇員工罹癌比例較高

的情況，可能會有偽陽性的偏差（Chang, et al., 2005 ; 林宜平，2006），完全忽視多種

可能致癌物質混合和大量使用可能產生的毒性對人體的危害。就在工傷協會偕同自救

會代表在美國陳情的同時，勞研所的報告出爐，做出疾病與工廠暴露沒有顯著因果相

關的結論。奇異公司開記者會發表聲明，表示台灣政府既已確認癌症與RCA無關，因

此該公司不負任何責任（Ku, 2006）。 

 

另一方面，台大公衛研究團隊則提出不同的研究成果。與毒理學家合作的老鼠實

驗所得出的結果是，出現在工廠附近地下水中的有機溶劑混合物（包括三氯乙烯），

在公、母鼠身上皆可能致癌（Wang, et al., 2002）。其他台大公衛團隊發表的文章則屬

於流行病學調查，初步結果僅顯示廠址附近男性居民的肝癌罹患律偏高（Le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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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003）。此外，針對1973到1997這段時期的63,982名女性員工的研究則發現，

1974年前即受雇於RCA的女性，受到三氯乙烯和/或其它溶劑暴露者有較高的乳癌風險

（Sung, et al., 2007）。儘管1979至2001年間總共出現1572個癌症病例，大量的文獻也

指出「三氯乙烯的暴露和腎臟癌、肝癌、非何杰金氏淋巴瘤、子宮頸癌、何杰金病和

多發性骨髓瘤的發生存在相關性」，然而在分析上述各項癌症之後，研究並未發現增

加的SIR。研究者在試圖解釋結果時，都強調他們的分析「受限於缺乏詳細的暴露資

料」，這是指RCA、奇異和湯姆笙不但拒絕揭露員工工作記錄和其他檔案，甚至試圖

隱匿或銷毀各種可能的證據。但我們也不能忘記，RCA在八次政府的勞動檢查中，均

被查出諸多項目違反規定的情事，也登記有案。最新發表的二篇文章，是針對員工下

一代所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者再度強調數據不足，且工廠多次違反有機溶濟管理標

準，所以最後只能做出比假設更消極的結論。即便如此，他們依然發現女性員工的子

女罹患白血病風險提升的相關性（Sung, 2008），以及男性員工下一代有偏高的嬰兒因

先天性畸型致死率，尤其是心臟發育不全的問題（Sung, 2009）。 

除了這些調查外，王榮德和Otto Wong在2004年分別以中、英文撰寫了二篇文獻回

顧類研究文章。前者指出RCA女工在1970年代初期具有短時間高暴露的特性，後者則

是透過長達三十頁的分析，綜論當時與台灣RCA相關的多篇文章，結論傾向支持不具

風險相關的立場。擔任美國化學製造業顧問的Otto Wong做出此結論並不令人意外。史

學家David Rosner與Gerald Markowitz在著作中，詳細地剖析了素有「癌症長廊」之稱

的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氯乙烯污染事件，揭露罹癌勞工、污染地居民和環保團體對

抗化學產業的過程。其中有利於產業的科學證據生產者之一，即為Otto Wong。Wong

的事蹟包括推翻自己已經完成且公開發表的結論，一方面替產業脫罪，另一方面更進

一步譴責受害者，認為他們的不良生活型態才是致病主因。他的幾篇關鍵研究都力挺

污染業者，種種為產業利益服務，無視公眾健康的行徑，讓他被Rosner等人列為「可

惡的騙子」之流，也曾遭台灣與國際學界質疑與批評（Rosner and Markowitz, 2002）
1。 

                                                 
1 關於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癌症長廊」也可參考 Alle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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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粉飾太平的流行病學  

 

        台灣倒沒有任何被視為此類惡名昭彰的醫療衛生專家。不過近十年來，眼見RCA

員工紛紛罹患不治之症而拿不到賠償，批評台灣粉飾太平的流行病學（ pax 

epidemiologica）2 的不滿聲浪也日漸高漲。在1999年的首次研究報告發表後，即出現

「我們不是白老鼠！」、「要死多少人才達到統計顯著？」等等的怒吼。從RCA前任

員工、也是原告之一的吳志剛的角度來看，他認為台灣的醫師勇氣不夠才是主要的障

礙：「台灣的醫界對於自身學術沒有信心，常被政治牽著走……就有醫師曾說『我相

信這是因職業而受到的傷害，但目前在台灣的醫生沒人敢簽，你的病只要別的醫生敢

簽，我就簽』。」（吳志剛，2007）。研究台灣勞動議題的社會學家謝國雄則認為問

題出在台灣的官僚只相信所謂的科學證據，特別是高估流行病學的功能，完全排除工

人證詞的可信度（張朝晟，2008）。受到性別研究與Phil Brown常民流行病學啟發的林

宜平，認為勞研所和台大公衛二個研究團隊的調查，受到以男性員工做為常模的研究

方法學影響，忽略或簡化RCA員工組成多為女性這個事實（林宜平，2006）。當時在

台大公衛學院擔任助理教授的林宜平，參與王榮德教授最後一次調查工作（Sung, et al., 

2007），針對前述問題做了修正。儘管如此，作者群只做出工作和乳癌的因果相關這

一項結論。另一位受Phil Brown和非主流流行病學學派影響的吳怡伶，從社會學觀點對

勞研所的調查研究提出批判。除了指出一些方法學上的弱點，還強調一般流行病學家

在分析數據時，延用單一病因產生單一疾病的模式，常會做出偽陰性的結論，是典型

的「科學未定論的政治」（Wu, 2009）。 

 

        對於具官方色彩的勞研所研究團隊來說，如果污染人不出面負責，補償、復原或

照顧的重擔可能直接落在政府身上，而相關的污染議題也許又再引發間接的經濟成本

負擔，因此，最好是替政府把問題的嚴重度壓低。在此情形下，調查研究做出無顯著

相關的結論，極可能是上游不必做預防，下游也不必賠償受害者的解套辦法。至於獨

                                                 
2 Christopher Sellers（1997） 指涉美國在1930年代的現象，並將其喻為 Pax toxicologi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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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較高的學者，立場亦不見得完全超然，原因是當研究做出具顯著相關的結論，通

常較易被國際期刊接受（即所謂publication bias），不論經費來源是國科會、環保署或

勞委會，皆可作為學術上的累積。當然，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並不公平，這些說法並不

能適用所有的學者。相形之下，台大公衛研究團隊同樣在缺乏企業提供資料的限制

下，仍試圖透過動物實驗間接地檢測因果關係。然而，由此得出顯著相關的毒理實驗

結果，卻無法憾動古典流行病學定義下的因果相關解釋，這使得RCA前員工認為學者

以sample size不夠做為托辭，憤慨地提出「還要死多少人」的質疑（顧玉玲，2003）
3，進而發出「我們不是白老鼠」的吶喊（見照片1），再次突顯了學者與受害者之間的

認知誤解。這樣的誤解也許是來自勞研所團隊一次又一次否定因果相關存在的可能性

（顧玉玲，2003）4。這樣的誤解也許是來自勞研所團隊一次又一次否定因果相關存在

的可能性。勞研所在2005年發表最後一篇RCA相關報告後就停止調查，而台大團隊則

系統性地持續追蹤。儘管有著重重限制，原告律師依然認為他們提出的流行病學與毒

理學證據，是形成法庭論證相當具有價值的資料，有希望將不夠充分的證據和「不一

致的研究結果」轉化為司法判決，讓受害者得到認可與賠償，並對防治工業污染的政

策有所助益。本案的主角在現階段轉移到律師團。 

 

 
（照片1）2001年由RCA自救會和工殤協會合辦的抗議活動。圖左手持麥克風者為顧玉玲。 

                                                 
3 顧玉玲，〈台灣的工傷和職業病〉，巴黎北部大學 當代公衛議題研究所（Université Paris 13-
Nord, Centre de Recherches sur les Enjeux Contemporains en Santé Publique）演講，2003年9月29
日。 
4 「勞委會後續的研究調查也完全沒有工人的健檢追蹤！RCA員工就像白老鼠一樣，在台灣貧脊
的職業病醫學裡，成為實驗品，卻找不到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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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http://www.wretch.cc/album/fightrca:chenqingkangyi 
 

終於開庭 

 

行政院的RCA跨部會專案小組在2001年1月宣布解散後，工傷協會和RCA自救會發

起抗議行動，並向立法院與外交部陳情，同時也跟幾位願意義務幫忙打官司的律師碰

面。一年後，律師團以一份向勞委會取得的機密文件請求法院對RCA留在台灣的資產

申請假扣押，但此時才從RCA的營利資料中，發現28億台幣的存款早就在1998年被匯

出台灣。由於在美國打官司有諸多困難，自救會中約二百位成員在2004年4月決定向台

灣地方法院遞狀提告。一年後因為程序因素被駁回，自救會上訴，同年8月又以相同理

由被高等法院駁回。12月，最高法院認為原審判決不當，發回高等法院重審。2006年3

月，高等法院再將此案發回台北地院重審5。這對原告來說，等於從零開始，已有47人

在這五年中過世。等待公平正義的到來，遠不及工業污染殺人的速度。 

 

 
（照片 2）RCA自救會的年會(26/7/2009)中為死者默哀。 

之後的討論時間，部分原告不滿法院拖延數年，表達憤怒不滿之意。©Jobin 
 

2007年，自救會得到法扶協助，後者組成以10名律師為核心、成員共50名的律師

團。律師團在調查其它證物後，認為應向奇異公司和湯姆笙一併提告，三組原告共438

                                                 
5 原告律師團長林永頌律師於2009年12月29日於台南成功大學之演講內容，以及作者於同年11月23日之
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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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向三大企業聯合求償新台幣24億元。律師在訴狀中清楚指出，RCA將工廠賣給奇異

的隔年，雙方共同進行環境調查，卻未將結果公開。在工廠轉手至湯姆笙，再出售給

台灣企業後，RCA、湯姆笙和奇異三家公司在台灣的環保署要求下於1994年開始進行

污染清理，條件是「台灣政府同意不追究責任歸屬」6。政府「為了加快污染清除的速

度」，予以同意。法扶台北分會在林永頌律師的積極主導下，自2007年起定期召開會

議，邀請自救會成員、工傷協會和專家提供意見並討論。第一次開庭在2009年3月展

開，但最大攻防戰則在11月才上場。（見圖1和照片3） 

 

 
（圖1）證人黃春窕（前RCA員工）出庭現場 (11/11/2009) ©Jobin 

 

 
（照片 3）開完庭後的黃春窕與記者。 

黃的正後方是林永頌律師，左一為工傷協會秘書長黃小陵。(11/11/2009)。©Jobin 

                                                 
6 法扶RCA訴狀。2007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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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實質訴訟階段後，官司進展依舊緩慢。從2009年11月起，至本文完成之時

（2010年12月），只開了六次庭（2009年11月11日，12月9日，2010年1月20日，

3月10日，4月14日，最後一次在6月1日)，傳喚過二名前員工出庭作證。過程之冗

長費時，從質詢進行之繁瑣可見一斑。大部分的問題，除非得到法官許可直接詢

問，否則一定要透過法官向證人提出。接著法官與雙方的律師和證人都必須盯著

各自座位前方的電腦螢幕，確認書記官打出來的內容無誤。嚴格來說，這種記錄

已經脫離了法庭上的對話內容，而是在各方（法官、律師和證人）協調，達成共

識之後，所做出的書面記錄。法庭上說的每一句話並不會被完整記錄下來。這個

程序的用意也許是防止說話者的意見被誤記，也許也是為了替法官節省撰寫報告

的時間。 

第一個被傳訊的證人黃春窕，一共出庭三次。她自1974年進入RCA，工作是

用溶劑清洗PC板。在2009年11月出庭後，她拿著事先準備好的講稿對庭外的記者

說：「現在，與我曾經在同一條生產線上的姐妹們，死的死，病的病，我自己也

得了鼻咽癌，更在RCA工作時流產過二次，所以今天我才要站出來，告訴大家當

初一個那麼賺錢的模範公司，就是這樣對待員工。」在開庭時，雖然鼻咽癌讓她

口語表達困難，但她努力地、詳細地交待當年的情況。跟其它毒物侵權訴訟常見

的場景一般，辯方律師在2010年1月20日第三次開庭時，一五一十打探她的私生

活，企圖挖出RCA以外的致病原因。黃春窕從頭至尾都維持高度耐性，仔細地回

答了每一個問題，但被問到是否知道求償金額總數，並暗指她可能被法扶律師或

工傷協會所操弄時，她立刻激動起來，大聲而有力的說：「我不在乎求償金額，

我在乎的是生命！我在乎的是健康！我在乎的是正義！」隨後就忍不住哭了出

來。7 

2009年11月9日第二次開庭時，被告律師質詢完證人（黃春窕）之後，審判

長提到法律上疫學的要求，說明他的看法和對兩造日後進一步提證的指示：「第

                                                 
7 作者的記錄參考：原台灣美國無線公司員工關懷協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大會手冊，99
年7月1日。書記官的言辭辯論筆錄記作：「被告訴訟代理人證人：『 是否知道要求的金額是多

少？』證人：『我不知道。我不在乎這個金錢。我在乎的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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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前提的東西就是說，比如三氯乙烯好了，三氯乙烯會致癌，我記得原

告的起訴狀上最先提出的美國癌症協會列為2A，我想被告也不太會爭執，除非那

個文件有問題，因為2A就代表經動物實驗致癌，但人類沒有辦法作實驗，所以及

可能會致癌。在疫學方法上來講，（ ……）這些因果關係要怎麼證明，這些原告

都要證明。」由於疫學的爭論成為法庭辯論的核心，底下針對致癌物的國際分類

標準，加以討論分析。 

 

在可能和極可能之間  

 

被告（奇異和湯姆笙）在2009年3月提給法庭的書面文件中辯稱，「原告必須提供

專家證言，顯示暴露（於特定化學物品）使特定傷害產生之風險加倍8。並稱，「相對

危險小於2可能暗示有致癌性，但事實上反而反駁了法律上之因果關係，因為這顯示暴

露並沒有使特定疾病的發生機率加倍9。」他們宣稱，「唯有在行為結果『極可能』

（more likely than not）導致傷害時成為『極有可能原因』（probable）」10。因此原告

無法證明RCA「極可能」是造成他們身體疾病的禍首。這份文件的依據主要採用美國

的司法判例，以及三份做出各種癌症風險增加與RCA無關的勞研所報告11。為加強論

點，文件亦主張「流行病學研究是大規模侵權行為案件中證明因果關係最好的證據」

12，完全排除考量毒理學和動物實驗做為適當證據的來源。對於此極度簡化的論調，原

告律師以致癌機轉的複雜性13來反駁，指出既有文獻並未對致癌物質訂出閥值效應，而

像RCA事件中的多重暴露效果為何，亦無文獻記載。為了建立毒理學與動物實驗結果

補強人類流行病學的正當性，律師團提出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ited 

                                                 
8 民事答辯（九）狀。2009年3月26日。原文為：Plaintiffs must present expert testimony demonstrating that 
exposure to 【a particular chemical】 more than doubled the risk of their alleged injuries. 
9原文為 A relative risk of less than two may suggest 【carcinogenicity】 but it actually tends to disprove 
legal causation as it shows that 【the exposure】 does not double the likelihood of disease. 
10原文為 “a possible cause only becomes ‘probable’ when【…】 it becomes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the injury was 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11 同上。（IOSH reports: Tai et al, 1999; 2000; Lin RS et al, 2001） 
12 原文為 epidemiology is the best evidence of causation in the mass torts context. 
13 民事準備（二十二）狀。200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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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簡稱UNECE）所建立的全球化學品分類及標

示調和制度（Global Harmonized System，簡稱GHS）的立場：一旦動物實驗性研究出

具有誘發腫瘤的物質，也應被認為是人類致癌物，除非有確證顯示該腫瘤形成機制與

人類無關。換言之，根據聯合國的專家機構所持的立場，就是在沒有否證之下，動物

實驗即足以認定對人類的致癌性。因此對動物具有毒性或致癌性的物質，不必然經流

行病學檢驗來證明其對於人體的毒性／致癌性。而且，當某物質在動物實驗中發現有

致癌性時，常會被政府限制使用，因此對人口的暴露減少，之後流行病學調查的「樣

本數」自然更限縮。動物研究的結果累積愈多，政府的政治決定也就更傾向限用，故

供流行病學家「檢驗」和「證明」的機會就相形減低。 

 

律師團接著表明台大團隊的研究提出的證據，已符合國際癌症研究總署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簡稱IARC）和美國衛生部國家毒理學計

畫（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簡稱NTP）的人類致癌因子分類，以及美國國家職

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簡稱

NIOSH）所列舉的職業接觸致癌物要件。律師團接下來的工作，是如何將致癌物分類

之概念具象於工作現場。RCA大部分的工人都必須使用有機溶劑清洗PC板，已經大量

暴露於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和氯仿。這些含氯有機溶劑被NIOSH認定為職業接觸致癌

物、被NTP列為第2類（合理預期為人類致癌物），以及IARC列為「 極可能」或「可

能」的致癌因子。除此之外，工人還暴露於石油醚（含苯，被IARC與NTP定為一級人

體致癌物質）。員工所飲用與用來清洗的水不但含有上述溶劑，還有氯乙烯（IARC一

級人體致癌物質）、1,2-二氯乙烷和二氯甲烷，後二者IARC將其列為2B級可能致癌

物，NTP列為第2類。除上述被認定的致癌物之外，員工還暴露到其它如二甲苯、甲

苯、異丙醇、丙酮和乙酸乙酯等毒性強烈的物質。根據「單一原因、單一結果」的研

究模式，在如雞尾酒般多種毒性物質加總的情形下，勢必難以釐清問題真相。（請對

照下表「與RCA有關致癌物質國際分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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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RCA有關致癌物質國際分類  

致癌物質的分類  NIOSH NTP IARC 

1: 確定「職業接觸致癌物」 (NIOSH), 

 「已知人類致癌物」 (NTC)  

「人類致癌物」 (IARC) 

三氯乙烯 

四氯乙烯 

氯仿 

苯 

氯乙烯 

苯 

氯乙烯 

2: 「合理預期為人類致癌物」 (NTC)  三氯乙烯 

四氯乙烯 

氯仿 

1,2-二氯乙烷 

二氯甲烷 

 

2A: 「極可能為人類致癌物」 (IARC)-probably   三氯乙烯 

四氯乙烯 

2B: 「可能為人類致癌物」 (IARC)-possibly   氯仿 

1,2-二氯乙烷 

二氯甲烷 

3: 「尚無法歸類為人類致癌物」 (IARC)   二甲苯, 甲苯 

異丙醇 

4: 「可能不為人類致癌物」 (IARC)   ? 

 

原告律師團結合國際資料與國內的情境，嘗試證明RCA使用的溶劑與化學物質已

被動物實驗和人群流行病學研究證實具有致癌性。在地的調查雖未做出「統計上顯

著」的效果，但不表示暴露與疾病間的因果關係不存在或不重要。原告完整的工作史

資料(以證明確實的暴露地點)的缺乏，也許是難以克服的限制，不過法官對於現行物質

分類各種「可能性」的詮釋，同樣也有很大的裁量空間。律師團質疑「流行病學是最

好證明」的論點，試圖建立動物實驗所累積的知識，並將舉證責任轉移到被告身上，

也就是被告應負責提出工廠使用的溶劑對人體無害的證明。 

 

NIOSH的分類中並不存在「可能」與「不可能」之間的模糊地帶，所有的毒物均

被列為「職業接觸致癌物」。至於IARC與NTP分類設立的目的與NIOSH並不相同，其

分類是基於國際上已發表的文獻所做出的整合結果，只有在充分的人類流行病學證據

之下，才有可能列為1級人體致癌物。如同辯方宣稱，RCA工廠使用的主要物質是三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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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和四氯乙烯，不過是NTP第2類（合理預期為人類致癌物）和IARC的2A（極可能

為人類致癌物）。IARC中，2A的定義為：具有充分的動物實驗結果，但人類流行病學

證據有限或不充分。2B的定義則是「可能為人類致癌物」。另外，被列入可能為致癌

因子的2B級物質，並不意味毒性較低，而是指到目前為止，由於有限的流行病學證據

和不充分的動物實驗證據，暫時還無法晉級至2A，但指日可待。 

 

看起來，1級與2A級物質的分野是人類和動物。換句話說，被列入2A級的名單相

當於等待進入1級確定為人類致癌因子的候選物質。若想得知這些物質如何被分級與升

級，也許有待這些機構允許社會學者的參與，進行民族誌研究，才能一窺決策的過

程。2A級與1級的分野，是否等同於2A與2B間的些微差異？分類的標準我們無從得

知，然而結果也許並非真的遵循Pascal和Bayes的概率論推算而成，很可能是在不同假

設、科學與經濟考量之間做出妥協。正如Shapiro（1991）將「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視為美國司法體系的基石和護身符一樣，IARC中2A以下（指3級無法歸類和4

級可能不是）的類別也許具有類似的功能，就像拉圖（1990）所說的，其主要作用在

於撫慰我們現代人的愚昧。 

 

同樣地，太多的不確定也給予法官無限想像的空間。根據Jasanoff（1995）提出的

毒物侵權訴訟分析架構，法官的立場可能有二派立場。一派主張要有流行病學的鐵證

（激進改革派，radical reformists），另一派則使用大量相關證據，從臨床研究結果到

毒理學或流行病學有限（非指不顯著）的統計資料，皆列入參考（漸進積累派，

incrementalists）。此外，訴訟的決定因素也不乏人性面，這是指被告或被告醫師的現

身說法也許比冷冰冰、抽象的數字較能打動法官。換言之，法官在真理各個面向之間

如何取決，或許必須做出理智的折衷與妥協。稍後我們將再進一步討論這些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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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石化：戴奧辛變「資源」  

 

座落在台南市外圍邊郊，美麗靜謐的安南區，四周圍繞著大片鹽田改建的魚塭和

牡蠣養殖場。距離這個戴奧辛熱區不遠之處有座歷史悠久，香火鼎盛的媽祖宮，常吸

引來自全台各地的香客前往朝拜。然而，這裏卻承受著殖民者和後殖民時期發展所遺

留的工業污染的危害。1938年，台灣正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此同時，中國也受到

日本軍國主義擴張所波及。當年日本為因應軍事需求，在此地強徵鹽民土地，設立鐘

淵曹達株式會社，在神道教道士和軍方主持下，於1942年正式設廠投產，生產燒鹼、

鹽酸、液態氯和毒氣等（原田和明，2005）。燒鹼會用到大量的汞（水銀）來電解食

鹽水（Chang, et al., 2008；張榮偉，2009），這便是第一階段工業與環境污染的開端。

1945年日本戰敗離台後，台灣另一時期的殖民在蔣介石帶領中國軍隊進駐之際開始，

遭到些許破壞的工廠在更名為國營台灣製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鹼安順廠或安

順廠）後恢復生產，並於1965年跨足可作為除草和木材防腐之用的五氯酚鈉製造。台

鹼在1970年代已是東亞規模最大的五氯酚鈉生產地，隨後於1978年停產，全廠更於4年

之後歇業。五氯酚被文獻記載為工業與環境毒物，後來也被發現其製造過程的副產品

含有戴奧辛（Wang, et al.,2000）。安順廠區也就成為受到汞、五氯酚和戴奧辛多重危

害的土地。 

       如同常見的工業污染爭議，工廠的所有權在戰後一再移轉，大大地提高本案錯綜複

雜的程度。台鹼先在1966年被經濟部移轉至國營的中油，1983年關廠後併入中國石油

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石化），後者於1994年私有化。工廠在公私

部門間的來回，為污染受害人的求償訴訟設下種種的障礙。 

 

在戴奧辛和汞之間  

 

關廠之後二十多年過去，這個蟄伏已久的議題才在科學社群的重視和草根組織的

動員下，受到地方和全國注目。有關當地檢測的學術研究，出現在清華大學的一篇博

士論文，以及原作者宋德高1997年的期刊文章當中（Soong, et al., 1997）。研究者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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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附近採樣，建立詳盡的戴奧辛種類清單，發現其中一組樣本的戴奧辛含量竟高出二

仁溪底泥含量的一百倍，而二仁溪早已是台南知名的戴奧辛污染河川之一。然而，這

件事一直到2002-03年才獲得廣泛的注意。事實上，宋德高在1993、1995和2004年分別

接受環保署委託，主持或參與一系列的相關調查，累積篇幅達數千頁的研究報告。只

是在本案當中，宋並未扮演科學代言人的角色。 

 

引發對本議題關注的關鍵人物有二，各自代表台南市兩個不同組織。其一是國立

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成大）環境醫學研究所李俊璋教授，另一位人物則是於稍處學術

劣勢、執教於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和台南市社區大學（以下簡稱台南社大）的黃煥彰副

教授。成大是國內排名第二的大學，佔地廣大的校區位於台南市中心，風景十分優

美，吸引全台近萬名優秀的師生，以及數額龐大的研究經費。另一方面，台南社大是

提供社區居民夜間課程的社區型教育機構，在黃的領導之下，在當地啟動持續的草根

動員力量。 

 

以下將從政治學的角度分析安順廠的議題，焦點首先放在黃煥彰等人以具體行

動，激起地方和全國對於受害者的關注。如前所述，高濃度戴奧辛污染在2002年左右

被發現時，安順廠附近居民遲遲不願接受這項事實，所以黃必須先讓居民和地方媒體

認識到這對環境與健康的巨大影響（湯京平、邱崇源，2007）。黃在發現土壤和魚塭

亦受到大量汞污染之後，聯絡世界知名的水俁病專家原田正純教授。常在世界各地進

行相關研究的原田立即動身前往台南，試圖測量此地食物鏈的污染情形，並與發生在

日本水俁地區的汞污染做比較。原田教授突如其來的到訪，意外地讓黃煥彰這群環保

人士訴求的議題得到更多媒體關注，後者也組團到日本開會，深入瞭解水俁病漫長而

悲慘的歷史14。隨著愈來愈多人知悉此事，在原田的協助之下，也有更多的日籍環境專

家來到安順廠。不過，台鹼安順廠的污染議題主要還是圍繞在戴奧辛。 

 
                                                 
14 訪談內容：原田正純，熊本，2/7/2008；黃煥彰，台南，28/7/2008。關於日本學者來安順，參考寺西
等，2008。關於原田正純與水俁病的社會歷史學，參考 Jobin，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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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互補的兩大本土天王  

 

        在成大醫學院任教的年輕社會學助理教授吳挺鋒，在最近一篇會議論文中，以拉

圖（Latour）的觀點闡述黃煥彰所代表的社大環保團體如何將李俊璋等人所生產的科學

知識轉化成足以激發在地行動的力量（吳挺鋒，2009）。吳文指出，若沒有黃積極遊

說安順廠附近居民，他們根本不可能瞭解李既深奧，又多以英文撰寫的科學研究成

果。此外，黃也展現了其善於媒體溝通的能力（見照片4）。如果說黃扮演「在地監

管」的角色，那麼李便具有「帝王身份」，但這不是指他是所謂的御用學者。而且，

黃所做的努力並非只是單純的轉譯，他也在中文環保雜誌上發表文章，包括指出此地

的土壤戴奧辛污染值創下世界紀錄（黃煥彰，2008）。雖然沒有刊登在國際級的英文

期刊上，但絕非只是把李的研究口語化，而是展現不同的觀點與內涵。黃的敘事文拼

湊出當地居民的訪談與事實，進行國際間戴奧辛防制標準與生化假設的比較，建立豐

富而全面的知識，讓讀者瞭解毒物影響魚類、牡蠣、植被和居民的軌跡（黃煥彰，

2002，2003，2004，2008）。嚴格來說，與Barbara Allen所描述的美國路易西安那州

「癌症長廊」的經驗相較而言，黃並未能培養出在地的專家兼行動者，進而發展常民

流行病學。但即便如此，他對於事件揭發還是做出很大的貢獻，吸引地方、國家，甚

至是國際間的注意，這點是把文章發表在國際期刊上也做不到的。 

 

 
（照片4） 公共電視團隊在台南訪問黃煥彰 (8/2008)。©Jobin 

 

        在國際學術社群上，有關台鹼安順廠污染的文獻和李俊璋則是分不開的。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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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多半是李所帶領的成大環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團隊設計進行的15。除了台南市政府

委託的研究計畫報告是以中文出版之外，另有五篇重要文章刊登在國際期刊（Chen, et 

al., 2006; Lee, et al., 2006a, b, c; Chang, et al., 2008）。李有時會和衛生署成立的國家衛

生研究院（以下簡稱國衛院）的研究人員合作。國衛院的年青學者王淑麗則主持長達

三年的調查計畫。雖然還有其它的研究團隊想競爭台南市或環保署的研究經費16，不過

大部分的研究案是由李俊璋團隊所取得，掌握了污染地的人口資料17。相對於國衛院在

第一年做出的不確定結論（王淑麗，2008），在學術上處支配地位的李俊璋團隊的報

告，明確地建立工廠與安順廠附近居民疾病間的因果關係，也做出應追蹤居民健康狀

況和迅速整治土壤中戴奧辛等兩項具體建議。李俊璋取得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博士學位

（1998）後，曾至環保署服務（1986-1988），此經歷也許有助於李在1999年得到環保

署委託進行台灣19處焚化爐附近居民血液中戴奧辛（PCDD/Fs）追蹤調查，讓他意外

發現前台鹼安順廠附近顯宮和鹿耳兩里居民的血液中戴奧辛濃度大幅高於平均值。之

後大規模居民調查以及魚類和底泥分析，亦印證安順廠與附近地區是戴奧辛污染「熱

區」，李的研究報告指出此為台灣首宗報告案例（Lee, et al., 2006a, b, c）。 

 

永不妥協  VS 必須妥協   

 

        李的文章多以英文撰寫，安順廠附近居民並未真正被告知危機究竟在那裏。因此

黃要求台南市政府公布中文的流行病學調查資料。台鹼安順廠戴奧辛污染自救會（以

下簡稱自救會）的發起人林吉進，在成大法律系具有環境法專長的王毓正助理教授協

助下，在2007年向台南市政府提起訴願，要求公開調查資料。後者為避免再次激怒慣

於沉默的安順廠附近居民，終於在一年之後將資料向人民公開。同在成大服務，亦為

這些報告的作者的李俊璋，則對王採取司法途徑的作為相當不以為然18。 

 
                                                 
15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2007；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2008。 
16 例如高雄醫學大學。 
17 拜訪台南法扶林媗琪律師之訪談內容，台南，2009年10月29日。 
18 王毓正訪談內容，台南，200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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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正值戴奧辛鴨蛋與牛奶事件在台灣上演（Chou, 2008），環保署長張國

龍便促成政府提供受害民眾醫療照護與經濟協助，也使戴奧辛整治工作動了起來（黃

煥彰，2008；吳挺鋒，2009）19。台南市政府面對安順廠附近居民日益升高的不滿，還

有下一次敗選的憂慮，在該區成立衛生室，辦理含戴奧辛特別門診的醫療服務。國家

也提出五年13億的補償金做為受害居民的救助與慰藉（非損害賠償）。受戴奧辛暴露

最嚴重的三里居民，每人每月可領取新台幣1,814元，血中濃度超過64皮克的受污染高

濃度者每人每月3,000元，因污染高濃度而致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者則比照最低工資標

準領取15,840元。64皮克的參考值是根據流行病學調查的結果，但部分居民不表贊同。

代表自救會的林吉進要求把標準降為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數據32皮克，台南市長許添

財則提出取折衷值48皮克的想法，但未被專家委員會所採納（吳挺鋒，2009）。 

 

32跟64之間，有人主張32，有人主張64，那我說折衷嘛，折衷不是科學，但

是折衷起碼可以讓主張32的人接受，那32一定有它的道理，64也有它的道

理。這時候你用64，32的人一定不滿，不滿的話，整個救助、慰問的目標就

達不到了。20 

 

從熱區到法庭  

 

對於糖尿病與癌症纏身的年長居民，以及健康影響未明的年輕一代而言，5年13

億的救助計畫將於2010年屆滿一事，是個更棘手的問題。黃煥彰在2007年說服法扶台

南分會，共同建議居民發起集體訴訟。讓年長的居民接受這項提議，對林媗琪等2名21

年輕律師來說是一項不簡單任務。不過到了2008年7月，已經有85名符合法扶無資力條

件的居民準備提起告訴；另一群有10名成員的律師團也接受其它115名自費居民的委

                                                 
19 張為國際知名的物理學家，關懷環境議題，亦為台灣反核運動的先驅。（訪談張國龍，2002年1
月。關於張國龍與台灣環境運動，見何明修，2006。） 
20 2010年4月13日於台南市政府的訪談 。 
21本案以林媗琪律師與其法律系畢業之助理為核心人力，原先法扶指定之另一名律師參與程度不

深，且已離職，故本案嚴格來說，只有1.5名專業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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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原告向法院控告中石化的侵權行為，對於經濟部、台南市政府和台南市環保局則

依據國賠法中違法執行職務及怠於執行職務二點提出告訴。在備位請求方面，原告主

張經濟部應與中石化被視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請求項目包括醫療費用與（自身或遺屬

的）精神慰撫金。 

 

        訴訟的攻防重點有三，分別是責任歸屬（誰應負責任，誰不用負責）、因果關係

（戴奧辛是否造成身體損害），以及請求權時效（侵權行為發生後10年內或知悉損害

後2年內）。根據法扶的看法，居民體內的平均血中總汞濃度不高，舉證上較薄弱，而

戴奧辛濃度相對較高，比較好主張暴露-罹病的關係。跟RCA的有機溶劑相比，國際間

已累積不少戴奧辛對於健康的風險證據，特別是糖尿病和癌症，因此舉證力道較強。

然而原告律師的工作，不僅要證明原告體內的戴奧辛來源是中石化，還要證明戴奧辛

確實提高他們的發病率。 

 

     2009年2月第一次開庭，雙方各自陳述立場。法官表明，基於國家已經付給居民13

億，原告僅提出1、2億的賠償請求，再加上污染明顯存在，為避免耗用社會資源和律

師費，建議被告與原告和解。然中石化堅稱在17種戴奧辛當中，工廠只生產OCDD，

與居民身上所檢測到的TCDD不符，故原告的健康問題與其無關，甚至辯稱OCDD不如

TCDD具有致命的影響。李俊璋在訪談中認為中石化的說法毫無根據，表示願意出庭對

此部分作證22。有些民眾對於抽血調查反應相當激烈，憤而喊出「我們是白老鼠！」的

不平之鳴，另外一些民眾則對於透過李俊璋形成的科學證據期待過高。 

 

原告律師在2010年8月與10月，請首先研究本案的宋德高博士以專家身分二度出庭

作證。在法庭上，宋德高雖然針對各項證據提出說明，但對於五氯酚是否來自舊台鹼

安順廠這一點，一直未能正面回應，似乎有所顧忌。 

 

                                                 
22 2009年11月26日於成大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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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說：人變成白老鼠  

 

        一方面，有居民在被問到有關測量血中濃度的流行病學研究時反應非常激烈，認

為自己是「提供血的白老鼠！」。作者於2008年12月前往台南訪問住在媽祖宮附近的

自救會理事長林吉進先生。現場還有黃煥彰，稍後另一位林先生出現並加入討論。以

下摘錄黃與第二位林先生的部分討論內容（台語）。 

 

林先生：我今天接到明信片，……我沒有意願把資料給他，也不相信他會不

會把我們的資料流出去。他上面寫一行，雖然我們不願意（簽名），有沒有

怎樣誰也不知道，我覺得這很模糊啦。……嗄，我還要抽喔，抽這很冤枉，

又要抽，到底……這次我說我不抽了。 

黃：這是衛生局直接打電話給你嗎?  

林：醫療照護站直接打的。 

黃：這樣程序上就有問題。 

林：這個人，完全不是衛生所的人，都是他那邊的人。 

黃：你們變成實驗雞了。 

林：我說是白老鼠，好像白老鼠一樣。 

黃：白老鼠，提供血，也不知道要做什麼。……人變成白老鼠，污染案的整

治也變成白老鼠，現在只要整治15000噸的土地而已。23 

 

一周後，衛生局在緊鄰媽祖宮的會議室為居民提供健康檢查，時間自上午七點開始

（見照片5）。也赴現場接受檢查的林吉進並未表達不滿之情，覺得無所謂，這些人

都是執行者、不是他們決定的。當作者訪談衛生室主管時，一位婦女突然主動上前，

用大嗓門半開玩笑、半帶威脅的語氣說「我是中石化的黑美人，你知道我嗎！」。作

者之前已在自救會的幾次討論中對「黑美人」（台語）略有耳聞，自救會參與者表示

                                                 
23 中石化與台南市政府在2008年12月提出土壤戴奧辛整治計畫。該計畫遭到黃煥彰與林吉進的嚴厲批
評。稍晚，黃、林與看守台灣協會和綠色協線會等環保團體在台北召開記者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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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經拿中石化的好處操縱、分化當地居民。24 

 

 
（照片5）在媽祖宮進行的健康檢查主要項目之一：抽血(27/12/2008)。©Jobin 

 

原告說：毒是我們的資源  

 

        另一方面，有的居民則對於李俊璋所代表的科學抱持相當大的期待。比如原告蘇

文振先生（台語）： 

 

人家說民間絕對告不贏政府，我真的這樣感覺，我們沒資本、沒資源嘛，我

們是靠著有毒，這個毒是我們的資源，沒有其它資源，我們又不是學者。… 

…國賠案這件事，一直擋，擋到（我們）消失。拖到二十冬後絕對死光，光

是一年就死了多少人了，我看一年死了十幾個……沒什麼希望了。李俊璋，

那個成大的博士，如果他願意的話，我們地方要生、要死，全憑他、全憑

他。我們真的有這些病，你給我們藥吃、有病歷可以證明，如果沒有病就不

用吃藥了，都是成大來的醫師。我不會隨便說，不會傷害到李俊璋。只要李

說一句國賠，生死全靠他。如果他認定這個病是戴奧辛所併發，身體各處都

有癌症，我們這個地方特別多。」25 

 
 

 

                                                 
24 關於大企業這種作為，參考何明修分析中石油和台電的例子（何，2006；Ho, Su, 2008）。 
25 2009年10月於台南安順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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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說：不是政治議題  

 

李俊璋既非上帝，更非判官，他自認不能解決所有爭議，但願意出庭證明中石化的說

法錯誤，中石化無法御用他。他所持的立場，一方面是站在實證主義和前韋伯的科學

政治分離論（即科學家應嚴守中立，不干涉政治），另一方面又表露出「科學專家」

的自信，認為正確的政治決定都應基於科學家提出的客觀意見。 

 

作者問：你也許知道現在居民在控告中石化。我們從法扶那裏得知，中石化

認為他們只生產OCDD，這對人體沒有影響，只有TCDD才會。 

 

李答：這不對。我認為OCDD、OCDF跟TCDD一樣，都具有相同的生物作

用。我們發表在Environmental Pollution的文章中，曾提到底泥PCDD/s同源物

的含量與分布，和魚類、鳥類是相同的。所以我認為製造五氯酚時產生的戴

奧辛污染了土壤和魚類，這【食物鏈的污染】也是居民的主要污染源。

TCDD的毒性最高，不過土壤中OCDD與OCDF的濃度相當高，所以我們發現

TEQ【毒性當量】也很高……居民的TEQ也高。OCDD也有極高的毒性。 

 

作者：了解。那麼，如果法院請您以專家身分出庭作證，你會這樣講嗎？ 

 

答：我會，是的，我會。 

 

問：我感覺安順這裏的人並沒有對你所做的事有感謝之意……也許是因為他

們有健康和經濟的問題。你因為做這個研究，有發表文章，得到社會認可，

但是居民們沒有。所以我想如果你給他們一點精神支持，比方說支持他們打

官司，情況也許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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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們取得數據是要提供證據、找出真相。……我會試圖去證明有污染，

並且找出暴露和污染【健康問題】的因果相關。 

 

問：我了解。不過假使法官請你針對因果關係發表專家意見，你會說什麼? 

 

答：我認為中石化要負賠償責任。政府已經拿了13億給居民。所以我覺得如

果居民還想再拿錢，應該要找中石化，而不是政府。 

 

問：在台灣，多數的政治事件都是以藍綠對立在解讀，那麼在安順廠的例

子，您有注意到民進黨和國民黨有什麼不同嗎? 

 

答：我想，民進黨和國民黨在這方面是一樣的……這是環境議題，不是政治

議題。 

 

問：可是，當政府在決定要不要補償的時候，這不就變成政治議題了……。 

 

答：我不這麼想。這不是政治問題。你知道，我們有區分高暴露、低暴露的

準則，因此決定賠償是有科學根據的。在這點上，台南市長就很尊重我們的

意見。26 

 

政治說：一天一粒蘋果，醫生就沒頭路  

 

        2009年12月，就在中石化案更換承審法官後首度開庭數日前，台南市長公開表明

將為安順廠附近居民爭取第二階段經費補助。黃煥彰和王毓正認為此舉是明知國民黨

執政的中央政府不可能同意，經過政治計算的欺騙行為，目的是避免被其它市長候選

人搶先發言，先鞏固三里的票倉，之後若拿不到補助再把責任推給執政黨。市長對於

                                                 
26 2009年11月26日於成大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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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是否同意發放補助款則持相當樂觀的看法。他認為： 

 
沒有這個問題，【這是】該做的事情，政治鬥爭不會用在地方上面，不會

啦。他以後也要選總統，他今天不讓反對黨在地方選舉好選，有一天他站出

來選總統也不會好選。以前中央總統沒有民選，地方就可以操控。總統要民

選，有時候面對選民的時候，是同在一條船上，地方不進步會怪罪中央。27 

 

2010年4月25日，台南市環保局選在中石化安順廠污染地旁的媽祖宮，舉辦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法（土水法）10周年活動，現場除了展示官方的環境整治成果外，還集

合了懷著複雜心情的各路人馬，從中央的環保署代表（台南環保局長的前同事）、立

法委員（民進黨），在地的市長、兩黨市議員、挺中石化（「黑美人」等）和反中石

化的居民，研究者（成大永續環境科技研究中心的巢志成教授兼副主任），以及旁觀

者（記者，作者本人等）。在市長的致詞當中，雖然提到污染的嚴重性受到世界矚

目，並未提出具體承諾。在保障人民健康方面，卻強調個人式的行為改變： 

 

台灣人吃太多毒，土、水、食物有毒，連藥吃太多都有毒性，我們追求健康

城市，就是讓環境和身體健康，市府總動員：環保局顧環境，衛生局顧衛

生，對不對！中石化附近的污染是世界最嚴重的，污染案受世界矚目，我們

做得好不好，世界矚目。做得成功，以後打斷手骨顛倒勇。（……） 

現在環保很流行，如果破壞環境，再有錢的話，穿貂皮大衣沒用，還會被抗

議，所以每周騎二次自行車、每日做半小時運動、每周二次素食，這都是生

活新態度，健康的生活方式。要從個人做起，隨身攜帶環保餐具，環保筷、

環保牙籤、手帕，出外不用吃中國製的竹筷還吃到毒……（秀出隨身環保

筷、環保牙籤）（……） 

今天的土水法……台南是成功的都市。中石化污染世界級的，美國EPA派專

家來二次，告訴我difficult，意思是非常困難，連美國人都搖頭。但是我們
                                                 
27 2010年4月13日於台南市政府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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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決心做，他們說至少花數十億，我們不能放過他，一定要追下去，只要我

做市長，一定不放過他，我在立委時就揭起來，他們不得不處理。把台灣的

癌症降下來，環境與食物是致癌，健康的殺手。我建議每周至少吃二次素

食，小學至少都有二次素食，不是要省錢，早上喝一杯果汁。 

美國俗語，每天吃一顆蘋果，醫生沒頭路，所以水果對身體有多重要。市府

照顧大家無微不至，關心民眾的生活、健康、心情、環境、生活品質，一里

一公園，一里一活動中心，現在媽祖宮已經有了。28 

 

在此，政治人物的呼籲不自覺地呼應了目前政府傾向將環保與健康問題個人化的論述

策略：個人被要求提昇環保公民意識，為自己的健康、環境的永續發展負責，以避開

棘手的企業及國家責任問題。  

 

RCA與台鹼安順二案之比較分析  

本文對於二案之研究，主要圍繞在各利害相關的行為者不同立場的討論，因此在

進入結論之前，以下表再簡要整理： 

 RCA 前台鹼安順廠 
揭露時間 1994年由立委揭露 1997年學術論文發表 

2002-2003政府委託案與環保雜誌 
污染物 含氯化合物 汞、戴奧辛 
訴訟對象 前員工vs 跨國企業 工廠附近居民 vs 國家&前國營企業 
訴訟過程 2001年義務律師團成立 

2004年提出民事訴訟屢遭駁回 
2007年程序爭議辯論完成 
2009年首次傳訊證人 

2008年提告 
2009年首度開庭 
2010年首次傳訊證人 

受害者 組自救會，參與人數多、組織力強 
 

組自救會，但僅少數加入，組織較鬆

散，主動性較低，唯近期參與開庭人數

有增加 
法扶動員 建立專家、受害者、社運人士的溝通平

台 
有定期召開的顧問團與律師團會議，以

及強而有力的領導人物 

人力單薄 
整合各利害相關者的能力稍弱 

社運組織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人權團體 

*台南社區大學 

                                                 
28 2010年4月25日於安順媽祖宮的活動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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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官方調查：無相關（勞研所） 
*要求污染方整治污染土地 
*1998年成立「RCA跨部會專案小組」，
2001年解散後無後續動作 

*官方調查：無相關（國衛院） 
*2005年提撥5年13億補償金 

學者 *污染暴露-疾病之相關研究： 
--有相關：台大公衛（含流行病學與動物
實驗） 
*其它法律、公衛、社會學、科學哲學界
學者 

*污染暴露-疾病之相關： 
有相關：成大 
*其它法律、公衛、社會學界學者 

學者、受

害者與律

師的互動 

學者與受害者均積極參與，嘗試提出更

多在法庭辯論中有利受害者的證據與論

述 

調查研究學者、社運人士、居民、律師

之間尚未建立信賴與良好的互動模式 

挑戰 缺乏員工與暴露資料，因果關係舉證困

難 
有待科學家、常民、社運人士與公益律

師的知識與行動結合 
 

 

結論：白老鼠的無奈  

 

        本文試圖釐清流行病學和毒理學在工業與環境污染所引發的公衛事件中扮演的角

色。Alain Desrosières（1998）指出機率論源於17世紀，跟當時賭博流行有很大的關

係，深刻地影響現代統計學的發展，以及19世紀英國的公共衛生革命，認為這是「大

數政治」好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又是被產業所利用的邪惡機率說（Thébaud-Mony, 

2007）。從RCA律師的辯辭可知，產業的賭注就是所有暴露的工人不可能全部罹病，

而且即使在罹病者之中，漫長的潛伏期也早已稀釋證據力。部分流行病學家如王榮德

或李俊璋以謹慎的方式或矛盾的心態表達他們對受害者的同情，有些也許負有為國家

減輕財政負擔的任務（如勞研所或國衛院），更有些（如Otto Wong）是直接為污染者

的利益服務。流行病學家在立場的光譜上雖呈現「多元」性，但他們的共同點是「真

相」只能有一個，而且不容分割。折衷或妥協對他們來說是褻瀆科學之舉。相對之

下，政治人物對這個原則似乎比較不堅持，台南市長即為一例。污染人正在利用這些

矛盾做為他們脫罪的工具。 

 

司法在眾多理論、立場與價值觀當中進行權衡，流行病學在司法體系的運作中當然也

不例外。法庭判決的賠償金額即為源自此程序，以實質金錢形式呈現的妥協結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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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與政治人物考量現實或現有資源，必須做出妥協的決定，但在現實考驗下（“reality 

test”，Boltanski, Thévenot, 2006）做折衷對科學家是難以接受的。由於現代公共衛生與

政策的發展過程中，機率佔有相當吃重的地位，因此從我們在IARC分類的討論段可看

出公衛專家相當依賴機率或可能性來支持其研究成果。但回顧機率論的歷史，如上所

述，有很大的一部分為賭博和保險等不算崇高或令人尊敬的起源（Desrosières，

1998）。從此觀點來看，似乎沒有理由輕妥協而重機率。最後，我們更應該去發掘在

IARC、WHO和類似污染標準制定機構內部，在進行污染物分類或疾病因果關係的決策

過程中，妥協、折衷或協商而出的真理在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另一方面，台灣專

家受限於政治因素在這類討論中的缺席，也許是本土案例難以對國際認定標準的周延

性做出貢獻的原因之一。 

 

        安順廠附近居民把存在體內的毒視為求償唯一的「資源」。做為一批世代研究的

對象，他們亦認為自己是科學知識所藉以產生的資源，然而這份「貢獻」並未帶來公

平的賠償、醫療照護，甚至其所賴以生存的土地也面臨無解的未來。RCA前員工在動

物實驗報告出爐後抗議「我們不是白老鼠」。安順沒有做動物實驗，不過居民反而抗

議「我們是白老鼠」。事實上，兩案的受害者想傳達的意思是一致的：他們都覺得自

己被當成實驗室的白老鼠對待，這種認知形成他們上法院的動機之一。黃煥彰更說，

「自然也是白老鼠」。這令我們想到拉圖的「生態系是沒有圍牆的議會」之說，所有

人類與非人類的存在實體都能當「議員」發聲（Latour, Weibel, 2005）。 然而，我們試

圖突顯的，是在這個討論公共事務的國會議堂上，有些人的發言權被迫限縮，只能靠

入侵身體的某個東西來發言，而這個東西是看不到、摸不著的測量工具，比如皮克。

受害者仰賴體內的毒做為談判籌碼爭取未來，上法庭是他們最後的手段，被迫將人最

私密的身體資訊提出論。RCA和安順的聽證才剛拉起序幕，我們從其它的職業與環境

訴訟的經驗，知道原告必須一五一十地交待他們的工作與家庭史，身體狀況必須全盤

托出，小至皮膚病或頭痛，大到敏感的性別領域，包括乳房或子宮，甚至是畸胎或死

胎。我們也知道在法庭上自由表達的機會有限，所以即使原告打贏官司，讓污染者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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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代價，他們心中依然留下難以抹滅的苦痛（Jobin, 2006）。在人體流行病學和法庭上

令人倍感挫折，甚至羞辱的過程中，存在著諸多不義。 

 

但所有的行為者在過程中，對「公共衛生」的重新建構都做出了貢獻。勞研所留

下的謎，台大公衛團隊還在繼續探求與追蹤。粉飾太平的流行病學在RCA事件中，正

被其內部成員所挑戰；早在1997年，Brown就提到古典流行病學家中存在著極富批判

性、關注社會改革的成員。王榮德教授帶領的團隊雖無法被視為該領域中的批判行動

者，但他們的調查研究成為RCA受害者和原告律師有力的佐證。RCA前員工也積極與

法扶律師合作尋求突破。在這裏，公益律師成功地結合優秀的傳統流行病學家、社會

運動者以及常民流行病學的力量在打著這場戰役。如同Brown（2007）所指，常民流行

病學與古典流行病學的界限有時是很模糊的。台北法扶律師在這裏扮演了催化古典流

行病學和常民流行病學匯聚的角色。相對之下，在舊台鹼安順廠的事件中，雖然台南

法扶也試圖結合社會運動者和學者，但直至目前為止，我們尚未觀察到工廠附近居民

以「常民」身分，對於過程和發現科學事實的參與。本文呈現的安順與RCA兩案的訴

訟過程中儘管時常充滿著挫敗感，但這些受害者和他們的律師運用各種科學研究，希

望達成法律上的突破，也許有助讓這些「白老鼠」未來的處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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